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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1年 5月 23日會議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與法例草擬及新法案條文編號系統的建議相關的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立法會議員自首屆立法會以來，就與法

例草擬相關事宜所作的討論。  
 
 
背景  
 
雙語法例 

 
2.  在 1980年代末期以前，香港所有法例均只以英文草擬制

定。當局於 1987年 3月修訂《法定語文條例》(第 5章 )，規定所有

新訂法例必須兼用中英文制定。對於單以英文制定的法例，當

局會根據法律翻譯計劃擬備中文本。中文本經雙語法例諮詢委

員會審閱後，由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宣布為真確本。法律翻

譯計劃於 1997年 5月完成。此後，所有法例均具備中英文本。  
 
3.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10B(1)條訂明，條例的中

文本和英文本同等真確，而條例的兩種真確本所載的條文均推

定為具有同等意義。  
 
法律草擬科 

 
4.  律政司轄下的法律草擬科負責草擬所有由政府當局提

出的法例，並審閱所有由非政府機構提交的非政府條例草案和

附屬法例，確保格式和文體符合現行的法律草擬慣例。該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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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確保香港法例的印行本反映現行法例的情況。該科的法律

草擬人員屬政府律師職系。  
 
 
議員在過往討論中提出的事宜  
 
5.  議員曾多次在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的特別會議、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和過去多年為研究立

法建議而成立的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與法例草擬相關的問

題。近期，議員亦曾於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對政府當局未有就

其擬對《公司條例草案》採用新的條文編號系統一事諮詢立法

會表示關注，他們亦在審議《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

及《公司條例草案》時，關注到當中使用輔讀工具一事。議員

提出的主要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法例草擬質素及法例草擬守則  
 
6.  在 2009年 2月，內務委員會轄下的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

員會 ")將與法例草擬質素有關的事宜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小組

委員會認為，法律草擬科應改善所有現行法例的草擬方式及行

文，並制訂指引以維持法律草擬工作的質素及標準。  
 
7.  有委員認為，為使法例更易於理解，實有需要減少在法

例中使用相互參照和避免矯扭造作又複雜的定義。就此意見，

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法律草擬科在草擬法律時，會盡量採用

淺白簡單的語言，並盡可能刪減不必要的相互參照。然而，當

遇上複雜的法律範疇時，法律草擬人員或仍須利用註釋等工

具，以助讀者明白法例的內容，且能較易理解條文的意思。  
 
8.  於 2009年 12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法律草擬科向

委員簡報該科近期為改善香港法例的質素所採取的一些措施。

事務委員會察悉，法律草擬科設立了法律草擬技巧及法例文體

委員會，以檢討現行法律草擬守則。在持續進行檢討下，該科

對法律草擬文體及守則作出了多項改變，包括摒棄 "shall"而使用

"must"、採用性別中立的法律草擬方式、不再使用小標題、減少

使用相互參照，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更多使用附註及例子等輔

讀工具。  
 
9.  鑒於法律草擬科在修訂現有法例時已開始採用新的草

擬文體及守則，有委員對同一條法例中新舊草擬文體並陳表示

關注。他們亦詢問法律草擬科有否或會否採取任何行動，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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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法例的草擬文體，以及有否指引說明在法例草擬時何時

使用主動又何時使用被動式。法律草擬科表示明白議員關注到

某成文法則使用了 "shall"施加義務後，再在同一法規使用 "must"
作同一目的的情況。儘管這應不會導致任何詮釋問題，但法律

草擬科會在修改法例時尋求機會提出相應修訂，將 "shall"改為

"must"(尤其是出現於緊接使用 "must"的條文前後的條文 )，以達

致整齊劃一。  
 
10.  委員認為，法律草擬科有系統地整理他們的意見，以期

進行全面檢討，藉以改善法律草擬質素，是重要一環。因應委

員的建議，法律草擬科與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有定期舉行

工作會議，討論議員在研究法案期間所提出有關法律草擬的意

見。  
 
11.  在《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該

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委員普遍對條例草案及法例中使用例子是

否適合表示關注。委員可參閱法律顧問於 2010年 10月 26日致條

例草案委員會的函件及政府當局於 2010年 10月 28日的覆函 (附錄

I)，以瞭解有關的關注事項及政府當局的回應。應條例草案委員

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刪去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及附表所列的例

子，並把此事轉交事務委員會討論。  
 
12.  在《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的過程中，

曾討論重寫《公司條例》的整體政策。委員察悉，為令新的《公

司條例》更易閱覽，條例草案中使用了 "附註 "，以幫助讀者理解

相關條文。儘管政府當局已解釋，"附註 "僅供備知，並無立法效

力，但委員認為使用 "附註 "涉及法例草擬的政策，並同意將此事

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法律草擬科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有關以現

代化方式草擬法律的文件 (立法會CB(1)1522/10-11(02)號文件的

附件 )載於附錄 II。律政司就《公司條例草案》中附註的使用提

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2133/10-11(01)號文件 )載於附件 III。  
 
中文法例是否清晰易讀  
 
13.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1年 3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雙語法
例的草擬政策。該次討論源於負責審議於 2000年 11月提交立法
會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提出的關
注。該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條例草案的中英文本所採用的不同
草擬方式及風格，會導致條例草案的中英文本出現不同詮釋。
政府當局解釋，法律草擬科的政策是務求令所草擬的法例能準
確反映政策原意，並且簡潔易明。隨着所有法例均以中英文草
擬和制定，其目標是法例中英文本的涵義不可出現歧異。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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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草擬科已竭力令中英文本相符，但鑒於兩種語文的句法及
文法均有所不同，要做到中英文本完全相符實際上未必一定可
行。  
 
14.  對於委員對法例中文本是否清晰易讀的關注，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法律草擬科會繼續透過內部的導師計劃及培訓項
目，提高法律草擬人員草擬中文法律的技巧。由於冗長的英文
本會增加中文版本的複雜程度，法律草擬科會在草擬英文本
時，盡量使用淺白簡單的詞句，減輕中文本草擬工作的困難。
委員並得悉，法律草擬人員在擬備中文本時所面對的另一實際
困難是時間不足的問題。傳統上，法例的初稿是以英文擬備，
待英文本敲定後，可供擬備中文本的時間已所剩無幾。法律草
擬科又表示，在擬備中文本時，法律草擬人員會在適當時把英
文本的被動結構改為主動結構，如此舉符合中文的文法法則，
令中文本更清晰易明，同時又不影響有關法例擬具有的法律效
力。至於在中文中使用被動式是否合適，則意見紛紜，而據法
律草擬科所知，部分議員十分反對中文法例使用某些被動結
構。然而，互聯網研究顯示，內地和台灣的法例使用被動結構
的情況相當普遍。  
 
15.  事務委員會最近於 2009年 12月 15日及 2010年 4月 26日的
會議上進行討論時，委員曾重申他們對法例中文本是否清晰易
明的關注。他們詢問法律草擬科採取了甚麼措施以提升法律草
擬律師的中文草擬技巧。有委員察悉，法律草擬科最近聘任了
一名法律編輯，以確保英文本文法準確及文體統一，並建議法
律草擬科考慮聘任一名中文法律編輯。  
 
16.  法律草擬科表示，該科已採取多項措施，例如使用較短
的句子、將主語放近動詞，以及使用更靈活的句子結構，令中
文本更易閱讀理解。此外，廣泛使用淺白語文的草擬技巧令英
文本更易理解的效果，亦會在中文本反映。資歷較淺的草擬人
員在入職後學習中文草擬技巧，而他們的監督人員會與他們討
論在其草擬過程中發現的任何問題。不過，法律草擬科指出，
法律草擬人員亦曾嘗試在草擬中文本時為求條文更易理解而偏
離對應英文本的句子結構，但有關政策局或議員關注到中英文
本的結構不同，或會導致中英文本的涵義有所偏差。  
 
17.  劉健儀議員詢問法律草擬科可否採用平衡草擬的做法

或要求草擬指示以中文發出，法律草擬科回應時解釋，發出草

擬指示的人員大多會要求初稿以英文擬備，以便他們考慮法例

擬稿有否準確反映草擬指示所述的政策方針，這解釋了為何法

律草擬科總是先擬備英文本，然後才擬備中文本。即使法律草

擬科要求草擬指示以中文發出，有關政策局仍會以英文擬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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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指示，然後再譯成中文，令法律草擬科可用以草擬法例的時

間減少。  
 
法案的詳題  
 
18.  有委員觀察到，部分法案的詳題措辭籠統，但部分法案

的詳題卻措辭非常詳細。他們關注到，此分別對於就有關法案

可動議的修訂會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委員又指出，就旨在實施

國際公約的法案而言，一些法案的詳題清楚述明此目的，但其

他法案則未必如此。舉例而言，於 2009年 5月向立法會提交的《基

因改造生物 (管制釋出 )條例草案》，旨在於香港實施《〈生物多

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審議該條例草案的

委員會察悉，雖然該條例草案的詳題已清楚述明此目的，但其

他有類似性質的法例則未必如此。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旨在

實施相關國際公約的條例草案，應一致地在詳題中提述有關的

國際公約。委員關注到這分歧會影響法庭對條例的詮釋。委員

普遍認為，在草擬性質相若的法案詳題時，應採取劃一的做法，

並應就法案詳題的草擬方式訂定一般原則，以作為衡量日後法

案的草擬方式的基礎。  
 
19.  法律草擬科解釋，在草擬法案的詳題時，法律草擬人員

會顧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0(3)條的規定，即詳題須以一般

性詞句說明法案的主旨。有關政策局會提出意見，表明詳題所

應加入及不應加入的內容，而這與法案的其他部分一樣，須由

政府當局內部決定。應否在詳題中提及相關的國際公約，視乎

法案的目的而定。不過，法律草擬科同意，情況相若時草擬方

式便應一致，並承諾研究是否可就法案詳題的草擬方式制訂指

引。  
 
法例草擬本的文件設計  
 

20.  於 2010年 4月 2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法律草擬科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香港法例在格式及視覺設計上的建議更改，包

括採用較大的字體字型、增闊段與段之間的行距，以及透過加

入實施修訂的條文及更清晰地表述相關的修訂內容以重整修訂

條文的結構等。委員普遍支持就法例在文件設計上的建議改

變。不過，在《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 2010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吳靄儀議員告知法律

草擬科，此重整修訂條文結構的新做法，使議員在擬備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時遇到很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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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用新的法案條文編號系統  
 
21.  在 2011年 1月 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察悉政府當
局擬就《公司條例草案》引入新的編號系統；該條例草案篇幅
浩繁，載有 909項條文和 10個附表。法律草擬專員建議採用新的
編號系統；根據該系統，法案的每項條文會先按其所屬部分編
號，再按條文在該部內的排列次序順序編號，兩者以小數點分
隔。然而，議員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50(1)條，提交立法
會的法案，須符合該條的各項規定。其中一項規定載於《議事
規則》第 50(6)條，該條訂明，法案必須分條，各條順序編號，
每條之上須有說明其性質的分條標題。法案條文並非順序編號
的條文編號系統，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0(6)條的規定。政府
當局已表示不會在《公司條例草案》實施有關建議，當局日後
若提出此類建議，法律草擬專員將會諮詢議員。議員強調當局
有需要就任何此等建議作出諮詢。  
 
22.  議 員 察 悉 內 務 委 員 會 於 2011 年 2 月 2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130/10-11號文件發出有關 "政府當局就新的法案條文編
號系統諮詢議員的程序 "的資料文件，當中述明政府當局建議就
法案採用新編號系統時所應遵循的諮詢程序。總括而言，政府
當局應就任何此等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而若新編號系統會影
響法案的審議和制定，以致須修訂《議事規則》，事務委員會
可向內務委員會匯報。若內務委員會認為有關建議應從程序角
度作進一步研究，可將有關事宜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在完成
研究工作後，該委員會可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並提出建議。
若建議涉及修訂《議事規則》，在獲內務委員會支持下，議事
規則委員會主席會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決議案，以修訂《議事
規則》。  
 
導師計劃及培訓項目  
 
23.  有關提升法律草擬人員草擬技巧的措施方面，政府當局
告知事務委員會，法律草擬科設有一項導師計劃，協助資歷較
淺的人員透過向較資深的草擬人員學習，以提升他們的技巧。
該計劃於 2001年 11月以試驗計劃形式開展，並於 2005年 9月定為
常設制度。在導師計劃下，每名屬於高級政府律師或政府律師
職級的律師 (接受指導者 )，獲編配一名首長級的律師作其導師。
這安排除可作為一個品質控制機制，讓接受指導者的草擬文本
由導師批改外，亦可讓資歷較淺的草擬人員在事業的早期階段
已有機會接觸一些較複雜的工作，更有效地向資深的同事學習
有關知識。法律草擬科會不時檢討該計劃，尋找改善之道，使
之成為更有效的學習及工作發展工具。此外，法律草擬科會繼
續為所有法律草擬律師舉辦內容全面的內部法律草擬精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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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討會，並視乎工作需要，安排他們參與有關法律草擬的國
際會議，擴闊他們的接觸面。 
 

24.  法律草擬科於 2009年 12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進一步簡報該科為律師的專業發展推行的措施。事務委員

會察悉，6名高級政府律師或政府律師曾於 2008年參加了為期 24
週的內部法律草擬精修課程。該科現正舉辦一系列內部研習班

和講座，教授以淺白語文草擬法律的原則和技巧。  
 

關於招聘法律草擬人員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的政策  
 
25.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4月及2007年 6月的會議上，討論

法律草擬人員的招聘政策。事務委員會關注到，在招聘過程中

對政府律師職級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會限制對應徵人選的選

擇，令只諳英語而具備草擬英文法例的經驗及專長的人不能入

選。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法律草擬人員的招聘政策。  
 
26.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解釋，為貫徹政府致力建立和維

持一支中英兼擅、並能以這兩種語文有效運作的公務員隊伍的

方針，自 1998年起，具備中文語文能力已成為招聘政府律師職

系的一般入職條件。由於法律草擬科的工作需要草擬中英文的

法例，法律草擬人員中英兼擅有利該科人力資源的調配。儘管

如此，政府當局認同法律草擬科基於工作需要，不時須招聘只

諳一種語文的律師填補某些空缺，並在證明確有需要時，可靈

活地豁免應徵者符合一般語文能力的要求。舉例而言，鑒於招

聘政府律師的困難，律政司曾於 2007年政府律師招聘工作中，

徵求公務員事務局的同意豁免少數新入職者須符合中文語文能

力的要求。此舉可確保條件特別出眾但只諳一種語文的律師不

會在招聘過程中被摒諸門外。此外，如有需要，招聘首長級政

府律師職位時，亦可豁免中文語文能力的要求，而這項要求過

往亦曾數度獲得豁免。  
 

 

相關文件 

 
27. 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載有一系列相關

文件，詳見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5月 19日  



立法會CB(1)272/10-11(01)號文件 

(譯文 ) 
 

來函檔號  ：  
本函檔號  ： LS/B/13/09-10 
電  話： 2869 9457 
圖文傳真  ： 2877 5029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 2869 1302) 

香港金鐘道 66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8樓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  
英文草擬組  
奧柏賢先生  

 

 

 

 

 
 
奧柏賢先生：  
 
 

《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第2(2)條  
 
 

  本人謹就《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第 2(2)條
致函閣下。該條旨在訂明以下事宜     

 
"如本條例包括就某條文的實施而舉出的例子    
 

(a) 該例子並非涵蓋所有情況；及  
 
(b) 如該例子抵觸該條文，則該條文凌駕於該例子。 " 

 
  根據條例草案附表 1第 7條 (車輛為若干目的而需要引擎空

轉 )，在以下情況下，禁止引擎空轉的規定不適用於有關汽車的司

機：該車輛合法地主要為某目的而設計，而該目的並非是運載該

司機、任何乘客及其個人財物；以及為該車輛設計用作的主要目

的，而需要讓該車輛引擎空轉。該條中舉出的 5個例子以小字體標

示。  
 
  閣下諒必記得，在 2010年 10月 25日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

委員對條例草案第 2(2)條的草擬方式深表關注。在此方面，煩請

閣下就以下事宜提供意見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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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請提供香港法例中載有例子的先例，用以說明某項法例條

文的 "實施 "。  
 
(ii) 倘若在法例條文中加入例子是表示香港採用新的法例草

擬方式，請提供採用這種新方式的理據。  
 
(iii) 在條例草案的條文加入實施情況的例子，政府當局須確保

該例子完全配合該條文及符合該條文的所有條件／要求， 
然而，從第 2(2)條的效力看來，條例草案中舉出的例子似

乎既不涵蓋所有情況，亦不一定作實。請向法案委員會說

明第 2(2)條的目的。  
 

  謹請閣下在 2010年 10月28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 
 

 
副本致：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空氣質素政策)(傳真號碼：2572 0306) 
 法律顧問  
 總議會秘書 (1)2 
 
 
2010年 10月 26日  
 



立法會CB(1)272/10-11(02)號文件







 
1 

 
以現代化方式草擬法律  

 
 重擬《公司條例》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令公司法現代化。我

們為此採用了多項措施，包括改善《公司條例》各部及條的結構，以

及令條文更加清晰，讓讀者能更易閱覽有關法律的內容。此外，我們

又以現代化的方式重新編排某些條文，使其次序更合乎邏輯和方便閱

讀，藉以令條文更易讀易解。  
 
2. 《公司條例草案》(《草案》)朝着上述目標起草，並符合現今法

律草擬的慣例，包括一些 近推行的做法。 1 從法律草擬的角度看，

整體目標是要令法律的中英文本均更易理解，令《草案》總的而言更

易閱覽。草擬上的主要改進如下–  
 

(a) 條文的結構  –  我們在結構方面作出改進，以減低條文的

複雜性和協助讀者理解條文。主要的結構改進是修訂部的

標題，並按新的分部標題及次分部標題組合條文。 2 另一

主要改進是將條文分為更多條，並在每部中以更合乎邏輯

的次序組合條文。舉例來說，所有一般釋義條文均置於部

的開首處 3，而對一般規則的例外規定，則一併放在同一分

部或次分部內。 4 相關但分隔較遠的條文，亦放在更接近

的位置。 5 
 
(b) 條文的長度  –  《草案》的條文普遍較《公司條例》的條

文短，當中的款亦較少和複雜性較低。  
 
(c) 提述另條  –  提述另條的數目大幅減少。不必要的提述另

條均已盡可能刪除。  
 
(d) 條的標題  –  條的標題一般載有更多信息 (例如對一般規

則的例外規定，均清楚述明為例外規定 )，並力求簡潔。  

                                                 
1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曾擬備有關法例草擬的資料文件，供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在

2009 年 12 月 15 日舉行的會議上使用(立法會 CB(2)512/09-10(04)號文件)。 
2  例如《公司條例》第 XI 部(有關非香港公司)有 19 條不設分部或次分部的較長條文，而《草

案》第 16 部(對應第 XI 部)則有 32 條分作 9 個分部的較短條文。 
3  《公司條例》的編排方式並不一致。例如《公司條例》第 XI 部的一般釋義條文置於該部末

處。 
4  例如可參閱第 5 部第 5 分部第 3 次分部及第 11 部第 3 分部第 3 次分部。 
5  例如罪行的罰則在有關的條文或部中列出，而非如《公司條例》附表 12 般列於《草案》末

處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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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用詞  –  《公司條例》的用語已進行現代化和簡化，並已

消除用語不統一之處。冗贅或過時的用詞已在可行範圍內

放棄。 6 條文的行文亦已作更新，以配合現今的法律草擬

慣例。 7 此外，為協助讀者理解條文，《草案》訂有新的定

義 8，並採用了意思更清楚的詞句表述。 9 
 
(f) 無性別色彩的語言  –  《草案》的英文本完全採用無性別

色彩的語言。  
 
(g) 附註  –  某些條文加入附註，以輔助讀者。  

 
 
附註的使用  
 
3. 以現代化方式草擬法律的其中一項措施是使用附註。《草案》所

包括的附註 10   旨在協助讀者理解條文。雖然並非每一條例草案皆有附

註，但在條文中 (以不同形式 )加入附註的做法，在香港已有很長歷

史。在《草案》中，附註主要提示讀者注意《草案》中其他相關的條

文。例如，草案第 130(2)條的附註，提醒讀者草案附表 10 第 4 部第

2 分部載有關於草案第 130 條的過渡性條文。其他附註則為讀者提供

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例如之前對《公司條例》所作修訂的生效日期。 11 
 
4. 此外，草案第 155(1)、 175(2)、 183(2)、 205(1)及 207(3)條，以

及草案附表 10 第 27(2)條的附註提供例子以說明有關條文適用的情

況，或闡釋條文實際上如何運作。舉例來說，草案第 155(1)條述明，

如公司的章程細則向其成員給予權利，使其可在有任何構成股份的權

                                                 
6  例如在英文文本中，“the said person”片語中的“said”一詞，以及“prima facie” 及“bona fide”

等拉丁語詞句均已刪除。 
7  例如在英文文本中，以“must”一詞施加義務，而非如《公司條例》般使用“shall”一詞。有關

罪行的條文使用現代化詞句“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而不使用現已過時的“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liable”。 

8  例如草案第 5 條中“合資格私人公司”的定義。 
9  例如《草案》中使用“責任人”一詞而非《公司條例》中的“失責高級人員”，以及使用“不售

股成員” (見草案第 694 條)以替代《公司條例》中的“有關股東”(見《公司條例》附表 13 第 1
條)。 

10  參閱草案第 2(1)條中“章程細則”定義的附註，以及下述條文的附註：草案第 130(2)、133、
155(1)、162(3)、165(3)、166(4)、169(1)、175(2)、183(2)條、草案第 198(1)條中“可分派利

潤”的定義，以及草案第 205(1)、207(3)、218(1)、225(1)、231(3)、237、253(2)、261(1)、266(2)、
272、279(5)、280(2)、281(4)、285(1)、346(4)、420(1)、534(1)及 710(4)條。草案附表 10 第

15、27(2)、34(2)、39(1)、45 及 46 條亦載有附註。 
11  例如參閱草案附表 10 第 15 條的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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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藉法律的施行而傳轉的事件發生的情況下購買股份，則該條適用。

“傳轉 ”是法律用語，不少讀者會難以理解。為協助讀者理解該詞，附

註提供了一個傳轉的例子，即 “在股東去世或破產時出現的股份權利

的傳轉 ”。  
 
5. 下文節錄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律

政司就法例草擬提交的資料文件 12，供議員參考–  
 

“20. 輔讀工具  –  我們將鼓勵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輔

讀工具如附註及例子。如有需要，我們會在個別條例中

加入適用於該條例的釋義條文，以澄清附註及例子的地

位；  另一方面，  我們亦正考慮訂立有關該等工具的一

般性適用條文的問題。 ” 
 

6. 草案第 2(6)條述明，附註僅供備知，並無立法效力。換言之，

附註的用意，並非要如條例條文般具有法律效力。與草案第 2(6)條相

類的條文為現有的《仲裁條例》 (第 341 章 )(該條例正由新條例取代 )
第 2(5)條及《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第 3(4)條。  
 
7. 草案第 2(6)條及上文所述條文的用語 (特別是 “無立法效力 ”這詞

句 )，源自《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18(3)條的用語，該條規定 “任
何條例條文的旁註或標題均無立法效力，亦不得在任何方面更改、限

制或擴大任何條例的釋義 ”。第 18(3)條的規則，一般解釋 13   為指法院

無權藉考慮旁註或標題而確定條例的涵義。換言之，旁註及標題不得

用以解決法例文本上看來存在的歧義問題。草案第 2(6)條旨在達致同

一效果，但採用了較現代的用語表達。由於已述明附註 “僅供備知 ”，
附註的立法地位十分清楚：附註僅供讀者備知，別無其他作用。附註

基於其用意，並不具有其他 (不論是法律或其他方面 )效力。  
 

 

律政司 

法律草擬科 

二零一一年三月  

                                                 
12  立法會 CB(2)512/09-10(04)號文件。 
13  例如參閱 Attorney General v. Asia Electronics Co. Ltd. [1974] HKCA 62, CACC334/1974 (HC) 

(未經彙報)第 3 段；Re An Application by the Official Solicitor (No. 1) [1983] HKCFI 290, [1983] 
2 HKC 259, HCMP2644/1983 (HC) (Full Bench)第 23 段；Harknett v. Venning (Permanent 
Magistrate) [1983] HKCFI 135, [1983] 2 HKC 348, HCMP1345/1983 (HC) (Full Bench)第 4
段；以及 Inglis v. Loh Lai Kuen Eda (Permanent Magistrate) [2005] HKCA 212, [2005] 3 HKC 
115, CACV341/2004 (CA)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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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公司條例草案》中使用附註  
 
 
 委員會要求當局擬備文件—  
 

(a) 列明草案中有使用附註的條文；  
 
(b) 將這些條文適當分類；及  
 
(c) 解釋這些條文中的附註擬具有的效力。  

 
 
草案中有使用附註的條文及其適當分類  
 
2. 正如當局在 2011 年 3 月 7 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重寫〈公司

條例〉的整體政策》文件1中的附件《以現代化方式草擬法律》所解釋，

載於草案的附註旨在輔助一般讀者理解條文。草案共有 37 項附註，其

作用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a)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其他有關條文 ( 2 5 項附註屬此類別 )；  
 
(b)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 5 項附註屬此類別 )；及  
 
(c) 提供有關草案條文適用情況的例子或闡明有關草案條文實

際上如何運作 ( 7 項附註屬此類別 )。  
 
3. 附件列明使用附註的草案條文及附註的作用。  
 
 
附註擬具有的效力  
 
4. 下文為上述《以現代化方式草擬法律》文件的摘錄，以供議員參

考—  
 

“ 6 .   草案第 2 ( 6 )條述明，附註僅供備知，並無立法效力。換言之，

附註的用意，並非要如條例條文般具有法律效力。與草案第 2 ( 6 )
條相類的條文為現有的《仲裁條例》(第 341 章 ) (該條例正由新條

例取代 )第 2 ( 5 )條及《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第 3 ( 4 )條。  
 
7 .  草案第 2 ( 6 )條及上文所述條文的用語 (特別是“無立法效力”

這詞句 )，源自《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1 8 ( 3 )條的用語，

                                              
1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1522/10-11(02)。 

CB(1)2133/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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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規定“任何條例條文的旁註或標題均無立法效力，亦不得在

任何方面更改、限制或擴大任何條例的釋義”。第 18(3 )條的規

則，一般解釋為指法院無權藉考慮旁註或標題而確定條例的涵

義。換言之，旁註及標題不得用以解決法例文本上看來存在的歧

義問題。草案第 2 ( 6 )條旨在達致同一效果，但採用了較現代的用

語表達。由於已述明附註“僅供備知”，附註的立法地位十分清

楚：附註僅供讀者備知，別無其他作用。附註基於其用意，並不

具有其他 (不論是法律或其他方面 )效力。”  
 
 

 
 
律政司  
法律草擬科  
二零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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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使用附註的草案條文及其作用  
 
 
 

草案條文  附註的作用  

第 1 部    

 
第 2 條(章程細則的定

義)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4 部    

 
第 130(2)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33 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55(1)條  提供例子  

 
第 162(3)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65(3)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66(4)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69(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75(2)條  提供例子  

 
第 183(2)條  提供例子  

第 5 部    

 
第 198(1)條(可分派利
潤的定義)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05(1)條  提供例子  

 
第 207(3)條  提供例子  

 
第 218(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19(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20(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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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附註的作用  

 
第 225(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31(3)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37 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53(2)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61(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66(2)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72 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79(5)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80(2)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81(4)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285(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8 部    

 
第 346(4)條  提供例子  

第 9 部    

 
第 420(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1 部    

 第 534(1)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第 13 部    

 
第 710(4)條  提示讀者注意草案的其他條文  

附表    

 附表 10 第 15 條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生
效日期) 

 
附表 10 第 27(2)條  提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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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附註的作用  

 
附表 10 第 34(2)條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所

提述法定條文的內容簡述) 

 
附表 10 第 39(1)條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生

效日期) 

 
附表 10 第 45 條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生

效日期) 

 
附表 10 第 46 條  為讀者提供載於別處的事實資料  (生

效日期) 

 



附錄 IV 
 

與法例草擬及新法案條文編號系統的建議相關的事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0年 3月 24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0年 4月 5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20頁
(書面質詢 ) 
 

2001年 2月 20日  會議紀要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 
 

2001年 3月 20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1年 3月 22日  會議紀要  
 

 
 

2004年 3月 30日  會議紀要  
 

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月 24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CB(2)835/04-05(01) 
 

 2005年10月17日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6年 3月 16日  會議紀要  

事務委員會  
 

2006年 4月 24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CB(2)1937/05-06(01)及 (02)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7年 3月 22日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fc/fc/minutes/chap1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hansard/000405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2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20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3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fc/fc/minutes/chap1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fc/fc/minutes/ja-min-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1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501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124cb2-835-1c-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510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4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60424.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search*cht/gCB%282%291937%2F05-06%2801%29/gcb%28++++2%29+1937%2F+++05-+++06%28+++01%29/1,3,3,B/l962&FF=gcb%28++++2%29+1937%2F+++05-+++06%28+++01%29and%28+++02%29&1,1,,2,0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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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事務委員會  
 

2007年 6月 25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8年 4月 1日  會議紀要  
 

事務委員會  2008年 4月 28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 
 

2009年 3月 23日  會議紀要  
 

事務委員會  2009年12月15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
案》委員會  
 

2010年 11月 5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26日  
(議程第V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7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紀要  
(第 4至 9段 ) 
CB(2)1130/10-11 
 

《公司條例草案》

委員會  
 

2011年 3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內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14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紀要  
(第 3段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5月 19日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6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706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42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804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0912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9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bc/bc06/agenda/bc06201011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bc/bc06/minutes/bc06201011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004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004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minutes/hc201101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0107cb2-113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03/agenda/bc03201103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minutes/hc20110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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